攀枝花市东区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稳定市场供应的十条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我区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各项工作，确保完成我区2019年生猪年出栏0.8万头及未来三年提升生猪产能的任务，依据全省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九条措施和《攀枝花市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结合东区实际，现提出以下十条措施：

一、持续落实生猪政策性保险

严格贯彻落实《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农〔2019〕69号），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暂时提高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保额，将能繁母猪保额从1000-1200元增加至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500-600元增加至800元。要进一步加大惠农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积极配合保险机构开展生猪保险业务，及时到位财政保费补贴资金，鼓励养殖场（户）应保尽保，增强生猪养殖风险抵御能力，调动生猪养殖场（户）恢复生猪生产的积极性，督促保险机构对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养殖场（户）及时足额理赔。（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银江镇）
二、加强生猪良繁体系建设

坚持自繁自育为主、区外引进为辅，提高生猪良种繁育水平。为确保满足我区生猪生产补栏需要。在全区现有能繁母猪存栏共计约300头的基础上，鼓励辖区现有规模养殖场开展自繁自养或引进优良种猪、能繁母猪，提高种猪生产能力，力争现有规模养殖场年内新增引进优良能繁母猪300头以上，引种种公猪10头以上，以确保2020年出栏生猪9300头以上、2022年出栏生猪12000头以上的供应目标。（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银江镇）
三、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政策

协调金融机构稳定预期、稳定信贷、稳定支持，不得对持续坚持生产的生猪养殖场（户）等停贷、限贷。按照财办农〔2019〕69号文要求，将符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30号）规定的种猪场、规模猪场用于新建、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纳入支持范围，缓解养猪企业流动和建设资金压力，稳定生猪产能，按要求落实贴息政策。（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
四、建立对生猪养殖的奖励刺激政策

充分调动生猪养殖场（户）的积极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生猪产业发展，重点用于改善生猪生产条件，加强防疫服务和贷款风险、保费补助。鼓励和支持现有规模养殖场（户）改扩建，引导和鼓励村民利用现有的圈舍适度饲养生猪并强化粪污综合利用，完善环保设施。鼓励辖区规模养殖场依法依规扩能改造，对生猪养殖规模扩大幅度达到2000头以上的，给予一次设施改造补助资金10万元；对规模养殖场新引进祖代（纯种）种猪和能繁母猪的，给予一次性补贴1000元/头，规模养殖场自行选育出的能繁母猪给予一次性补贴100元/头；对银江镇范围内村民依法依规养殖生猪的，每出栏一头育肥猪给予一次性奖励10元。（补助政策执行期限2020年-2021年）（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银江镇）

五、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

鼓励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引导农民建立标准化养殖小区，巩固提升生猪规模养殖标准化水平。支持辖区现有的规模化养殖场在用地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依法改造升级、扩能扩建；支持生猪生产、环境控制、动物防疫、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环节标准化改造和设备更新，将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装备等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实行敞开补贴。严格按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要求，结合东区产业发展实际对东区禁养区划定进行合理调整，杜绝盲目禁养限养，不搞“一刀切”。禁养区调整后，属地和相关行业部门要督促非禁养区内的规模养殖场（户）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建设粪污资源化处理设施，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整改达到环保要求后允许生产。（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区环保局、银江镇）

六、切实保障生猪养殖用地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将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生猪养殖圈舍、场区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设施用地，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鼓励利用荒山、荒沟、荒丘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安排生猪养殖生产，鼓励利用原有养殖设施用地进行生猪养殖生产。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鼓励发展林下养殖，允许在Ⅲ、Ⅳ级保护林地内建设畜牧业养殖设施并优先保障使用林地定额，发展林牧结合生态循环养殖。（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银江镇）
七、落实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政策

严格按照国家重大动物疫病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做好因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情强制扑杀生猪（含人工饲养野猪）的补助工作。完善补助经费发放方式，加快补助资金拨付进度，确保在一个月内将补助资金足额给付到位，减轻养殖场（户）垫资压力。（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区财政局、银江镇）

八、加强基层畜牧兽医队伍建设
加强我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建设，配备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配置先进检验检疫设备，改善工作条件，落实畜牧兽医工作津贴补助政策，确保基层动物防疫体系正常运转；保障监测、预防、控制、扑灭、检疫、监督等动物防疫工作经费和专项业务经费；做好基础免疫、疫病监测预警、畜禽调运监管、生猪产品经营及储运、严禁泔水喂猪等工作，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坚决按照“早、快、严、小”的原则处置重大动物疫情；落实屠宰场驻场官方兽医制度和屠宰场非洲猪瘟自检制度，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采取返聘退休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或购买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强化基层防控力量，满足我区畜牧业发展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需要。（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市场监管局）
九、加强市场调节和监管工作
做好主要副食品供应工作。完善稳定猪肉供应的应急预案，切实保障猪肉供应不断档、不脱销。同时，要抓好牛羊肉以及生产周期短、替代性强的禽肉和禽蛋等产品供应，满足市场需要，进一步保障今年下半年特别是重要节日的猪肉供应。引导城市居民食用冷鲜（冻）猪肉，科学消费，促进猪肉冷链物流的发展。加强猪肉及其制品的市场、质量和价格监管。进一步落实各项监管措施，防止注水肉、病死猪肉、未经检疫检验或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猪肉进入市场，严厉查处违法经营、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清理整顿生猪屠宰、销售过程中的各项收费，减轻经营企业（户）的不合理负担。（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
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科学、准确、及时地发布有关信息，引导新闻媒体全面客观准确报道猪肉等副食品市场供应、价格和质量安全情况，正确分析猪肉价格上涨因素，大力宣传政府扶持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妥善安排低收入居民生活和稳定大中专院校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加大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力度等措施。引导社会各方面客观看待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理性对待市场价格变化。加强正面报道，主动引导舆论，防止不当炒作，努力形成和谐健康的舆论氛围。（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

附件：东区2020-2022年生猪生产任务分解表
东区2020-2022年生猪生产任务分解表

	序号
	村
	2020年出

栏量（头）
	2021年出

栏量（头）
	2022年出

栏量（头）

	全区总任务数
	9300
	10500
	12000

	1
	双龙滩村
	4000
	4700
	5500

	2
	五道河村
	2100
	2600
	3100

	3
	攀枝花村
	1000
	1000
	1200

	4
	沙坝村
	1500
	1500
	1500

	5
	密地村
	150
	150
	150

	6
	阿署达村
	150
	150
	150

	7
	弄弄沟村
	300
	300
	300

	8
	华山村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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